
华东师范大学工会文件 
 

 

华师工〔2020〕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东师范大学工会系统荣誉体系 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工表彰奖励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华东

师范大学工会荣誉体系实施方案，请各部门工会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东师范大学工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2 

华东师范大学工会系统荣誉体系实施方案 

 

崇尚荣誉既是师生重要的价值追求，也是激励教职工建功

立业的重要动力。为了表彰先进，继续推动工会各项工作的不

断深化和整体水平的提高，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履行工会职

能，在坚持和完善以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，推进校务

公开；为广大教职工办好事、办实事、解难事；广泛开展丰富

多彩的文体活动，引领校园文化建设；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建

设，促进工会工作的创新发展，从而增强全体教职工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安全感和荣誉感，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工表彰奖

励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华东师范大学工会荣誉体系实施方案，

请各部门工会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工会荣誉体系 

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上海市总工会、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

委员会等上级部门表彰荣誉体系，以及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工表

彰奖励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校工会的实际情况，经过

认真梳理和整合，建立工会荣誉体系，详见工会荣誉体系（附件

1、2）。 

校工会女工委有关奖项由校妇委会另行规定。 

二、评审程序及原则 

1.各级评优必须遵守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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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会荣誉体系中校级以上的推荐严格按照工会荣誉体系、

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工表彰奖励管理办法》的要求逐级推荐上报； 

3.校工会部门专项的设置需跟上级工会组织的荣誉体系设置

相对应； 

4.若校工会新增部门专项或暂评部门专项须“校表彰奖励委

员会”批准后实施； 

5.出于特别导向性或专业性需要等原因需设立奖项的，按有

关程序申报获批后方可实施。 

三、表彰与奖励 

1.所有奖项以精神奖励为主，适当的物质奖励为辅； 

2.校级及以上的荣誉由学校组织表彰； 

3.所有部门专项的表彰时间放在工会年度总结会上进行。 

四、其他 

1.若发现已授荣誉获得者与该荣誉不符的行为，按程序可撤

销其荣誉称号和追回奖金； 

2.本实施方案的解释权为校工会； 

3.本实施方案至发布之日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工会荣誉体系（个人） 

2.工会荣誉体系（集体） 

 

 

http://portal.ecnu.edu.cn/ywxtoa/doc/oa/archives/document/oa_fwjbxxb86145298614541.xlsx


附件 1： 

工会荣誉体系（个人） 

评奖部门 奖项名称 评奖级别 评奖周期 评奖程序 设奖数量 

工会 

劳动模范（先进工作者） 

全国 5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劳模中产生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

论推荐人选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5 年一次 
上海市总工会发文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人选，报党

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五一劳动奖章 

全国 1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五一劳动奖章中产生初步人选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

校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形成初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1 年一次 
上海市总工会发文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形成初步名

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优秀工会工作者 

全国 4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优秀工会工作者中产生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步

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4 年一次 
上海总工会发文，教育工会优秀工会工作者中产生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

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教育工会 4 年一次 
上海教育工会工会发文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

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校级 1 年一次 校工会发文，各单位推选，工会组织评审表彰。 若干 

育才奖 市级 3 年一次 
教育基金会发文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形成初步名单，

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10 人 

师德标兵 市级 1 年一次 系统发文，工会参与推荐。 若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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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级 2 年一次 学校发文，各单位推选，工会组织评审后报校常委会审定。 10 人 

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

教育工会 4 年一次 上海市教育工会发文，各单位推选，校工会委员会评审表彰。 若干 

校级 1 年一次 校工会发文，各单位推选，校工会委员会评审表彰。 若干 

30 年教育工作龄 

（纪念奖） 
教育工会 1 年一次 校工会发文。教育系统证书。 若干 

 

 



附件 2： 

工会荣誉体系（集体） 

评奖部门 奖项名称 评奖级别 评奖周期 评奖程序 设奖数量 

工会 

劳动模范集体 

全国 5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劳模集体中产生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

委员会讨论推荐人选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5 年一次 
上海市总工会发文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，报党

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劳模工作室 

市级 1 年一次 
上海市总工会发文，获得教育工会劳模工作室有资格申报，院系、有关职

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人选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推荐上报。 
若干 

教育系统 1 年一次 

上海市教育工会发文，获上海市及以上劳模称号的团队有资格申报，院系、

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

荐名单。 

若干 

五一劳动奖状 

全国 1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五一劳动奖状中产生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

工会委员会讨论推荐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1 年一次 
上海市总工会发文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步名

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工人先锋号 

全国 1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工人先锋号中产生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

会委员会讨论推荐形成初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1 年一次 
上海市总工会发文，院系、有关职能部门、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步名

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模范职工之家 

全国 4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模范之家中产生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步名

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4 年一次 
上海总工会发文，教育工会模范职工之家产生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

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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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系统 4 年一次 
上海教育工会发文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

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模范职工小家 

全国 4 年一次 
全国总工会发文，省部级模范小家中产生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初步名

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市级 4 年一次 
上海总工会发文，教育系统模范职工小家中产生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成

初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教育系统 4 年一次 
上海教育工会发文，“教工小家”免检单位中产生，校工会委员会讨论形

成初步名单，报党委常委会审定形成拟推荐名单。 
若干 

校级 1 年一次 校工会发文，各单位申报，校工会委员会评审表彰。 若干 

“教工小家”免检单位 校级 
1 年一次 

（免检 3 年） 
校工会发文，各单位申报，校工会委员会评审表彰。 若干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9 日印发   


